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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3月4日起正式实施的郑州版新“国八条”房地产调控政策，昨日，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本市市民只要名
下有一套房，不论之前是否用过公积金贷款，购买第二套房，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60%，而且利率按同期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1.1倍
执行。另外，首次规定“单身”市民买房者，最高只能贷30万元。新规定从4月1日起正式施行。

昨日，该中心信贷处副处长陈建功对新政进行了解读。 晚报记者 胡审兵 实习生 李强

名下有1套房再买房，贷款一律按第二套算
新政：家庭已拥有一套住房，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购房首

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按同期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1.1倍执行。暂
不向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提供住房公积金贷款。

解读：以前，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只能根据本系统的信息，查询市民第几次使用公积金
贷款，以此来确定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本次出台的新政，明确了“认房”贷款的原则。也就是
说，如果市民名下有一套房的，不论之前是否使用过公积金贷款，这次使用公积金贷款买房的，一
律按第二套房，贷款首付不低于60%，利率是同期公积金贷款利率的1.1倍。本次规定比以前“认
贷”的更为严格。

夫妻同在市级公积金缴存，最高才能贷40万元
新政：借款人夫妻双方均在郑州市级（不含省直、行业系统住房公积金管理

机构，下同）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笔最高个人住房贷
款金额仍为40万元；借款人（含未婚、未再婚）单方在郑州市级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正常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笔最高个人住房贷款金额为30万元。各县（市）及上街区住房公积
金单笔最高个人住房贷款金额为30万元。

解读：新的细则规定，只有夫妻两人同时都在市级公积金管理机构正常缴存公积金
的，才能贷40万元。如果夫妻双方只有一个人在市级公积金管理机构缴纳公积金，或者
是未婚者，或者是离婚后没有再婚者，使用市级公积金贷款的，统统按照“单身”的标准执
行，最高只能贷30万元。

已按老政策执行的，不再“追溯”调整利率
新政：原贷款政策中“借款人家庭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上笔住房公积金

贷款结清须满一年，贷款金额不超过所购房产总价的 50%，且按同期首次使用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1.1倍约定贷款利率，暂不受理第三次及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
规定停止执行。但根据原贷款政策规定，已按浮动利率发放的贷款，不重新调整利率浮动比例。

解读：如果原来已经按照老办法发放的贷款，新政出台不再“追溯”调整利率。
举例，市民张三第一次使用公积金贷款买的房子卖了，贷款也结清了，名下没有房子，按照原

来的政策，他再买一套房，虽然名下只有这一套房子，但属于第二次公积金贷款，贷款利率要上浮
10%。而今，如果按照此次新政策，张三卖过房子后，再买的这套房子属于首套住房，贷款利率就
不需要上浮10%了。但如果张三已经贷款并按利率上浮10%执行了，就不再享受新政策。

你有几套房，房管部门的证明才算数
新政：家庭住房套数包括借款人及配偶拥有所有权（且为买受人）的住房，

以借款人住房公积金缴存地及新购住房所在地房地产管理系统的查询结果或
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住房情况证明为依据综合认定。各县（市）及上街区住房公积金
管理机构要积极协调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以联网查询或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证明的
方式，为借款人提供家庭住房信息查询服务。

解读：以前对市民家庭房产如何认定没有明确，此次明确规定家庭住房套数根据房
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为认定依据。

新政只对市本级公积金管理，其余的作参考
新政：行业系统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可参照本通知，结合本行业住房公积金管理实

际情况调整信贷政策，并报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备案。
解读：陈建功说，这次规定只针对郑州市本级的公积金管理机构，对省直系统以及如郑州铁

路局、郑煤集团等行业系统的公积金贷款政策没有具体要求，这些管理机构可以参照执行。

新政4月1日起实行，过渡期仍按老政策
新政：通知提出，没有涉及的贷款政策仍按原规定执行。本次通知下发前

已受理但未发放的贷款按原政策审核发放。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至3月31日为
政策调整过渡期，过渡期内贷款审核仍可按原政策规定办理。

解读：陈建功提醒市民，有在近期打算使用公积金贷款买房的家庭，在本月底前抓
紧办理，从4月1日起新的公积金贷款政策将正式执行。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